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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整改火患？
拘留！

通讯员 叶明銮 摄

电线裸露、灭火器数量不够、木板隔房、地下室住
人……临海市杜桥派出所对拒不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的出租房屋房东，一律行政拘留，今年以来，已经拘留
了11名房东。图为昨天下午，民警让房东王某在行
政拘留处罚书上签字。

本报记者 王索妮通讯员熊华

“大姐，看看这个宣传册，这类虚假短信您可得注意！”“大爷，
现在有不少通讯诈骗，您不妨学点防范知识！”……昨天上午8点
不到，湖州吴兴区的农贸市场里，一个个黄色身影不停地在人群
中走动，她们是当地一支独具特色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快乐
大姐”。在人群密集区，她们态度认真地向市民发放安全宣传册，
普及安全知识。

“先其未燃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
上，救次之，戒为下”。近年来，湖州市深度聚焦人民群众的安全
防范教育问题，坚持“防为主、防为上”，建设全方位、立体化安全
防范教育网，全面构筑安全防范教育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

“快乐大姐”平安宣传志愿服务队就是全方位安全防范教育
体系中的一支平安力量。作为湖州平安建设的招牌之一，截至目
前，湖州全市已有“快乐大姐”平安志愿者5000余名，“快乐大姐进
高校”“快乐大姐进商场”“快乐大姐进企业”和防诈骗广场舞曲录
制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安防系列活动，覆盖了全市中老年人
的安全防范教育。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对这个人群进行安全教育具
有重要意义。作为2015年度公安“惠民十大行动”之首，“建立青
少年安全防范体验基地保障安全健康成长行动”通过操作性教
学、问答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增强安全防范宣传的趣味性与实

效，全面提升青少年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增强他们逃生、自救等
各方面技能。在长兴的平安驿站基地，小伙伴们还可通过摆放
的各类消防设施设备和盗窃作案工具、防盗设施，提醒自己改正
各种防范陋习、消除安防隐患。

去年 1 月，湖州警方创设“萌警团”，主要承担“警民沟通交
流、教育青少年儿童、团结社会力量”三大职能，成员由警察萌警
教官团、萌警学员团和萌警后援团三部分组成。截至目前，“萌警
团”的规模已突破3万人，开展各类活动20余场次，活动辐射的学
生和家长人群超25万人次。

微信、微博、微报等新媒体的普及，也扩大了安全防范教育
的受众面。2015年，平安湖州安防话题微博发布公共安全主题
信息 9900 余条，阅读人数超过 1700 万人次，成为全国性微博热
门话题之一；萌警团微信平台发布交通、消防、避险自救等各类
防范主题微课程1000余条，阅读量超过300万人次；“织里老蔡”
微信平台拥有粉丝80000余人，发布防盗抢、防事故、识别假冒伪
劣食品药品等各类安全防范信息2500余条。

加强社会面的安全防范教育，除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外，
更需要一支专业力量。去年 4 月，湖州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负
责安全防范监督管理的专门机构——安全防范监督管理支
队。支队主要承担收集、分析、研判影响全市社会公共安全和
重点单位内部治安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及时进行预警，研究提
出对策建议；指导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以公共安全为主要内容
的宣传教育活动等职能，为专业化开展安全防范教育打下良好
基础。

通讯员 姚海翔 摄

昨天，德清县禹越镇中心学校的30多名学生代表，将18000多尾花鲢鱼苗投放到家乡的母亲河——西公港，用实际行动带动周围的人，共
同参与爱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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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大姐”广场舞防骗
“萌警团”大手拉小手

湖州构筑全方位安全防范教育体系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杭交宣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了解到，杭州
将试行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及线索举报奖励机制。这意味着，
今后，交通违法行为的曝光渠道将越来越多，即使躲过了
执勤民警、电子警察，还有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在监督。

据杭州市公安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杭州行政区
域的扩大和道路里程的增加，受警力增长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制
约，目前有许多路面上动态性、隐蔽性的交通违法行为，无法
被交警部门及时发现，造成不少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驾驶相
对随意，对道路通行带来不良影响。

自 3 月 1 日起，杭州交警将通过有奖举报，鼓励广大群众
参与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积极举报涉及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及驾驶人、机动车线索，及时打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有力保
障交通参与者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推进交通共治，
齐建交通文明。

据介绍，此次实行有奖举报的交通违法行为包括三大类18
种动态性、隐蔽性的交通违法行为，如驾驶二轮摩托车违法上
路的 （或停在公共场所的无牌二轮摩托车）；有饮酒或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嫌疑的；在道路上存有飙车、竞逐竞驶等行为的；
非紧急情况下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 （路肩） 上停车的；机动
车在城市快速路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 （路肩） 行驶的；
未按规定变更车道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的；机动车驾驶人或乘员

向车外抛物等。
也就是说，只要市民群众发现杭州主城区范围内道路有上

述违法行为的，均可通过举报电话举报，同时将能反映违法行
为、违法地点、时间、车辆号牌等信息的照片、视频提交至各
属地交警大队。公安交警部门将通过电话、“交通拍客”APP
向举报人反馈。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的，举报人本人凭身份
证，到受理的交警大队办理相关手续并签字后，还能领取10元
至1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对被举报行为有异议的可以申述。”杭州交警相关负责人
介绍，被举报的违法行为人可以向违法行为发生地的交警部
门进行陈述申辩，如果其陈述申辩的理由依法成立，交警
部门将依法消除相关的记录资料；如果其陈述申辩的理由
不成立，公安交警部门在依法作出处罚后，违法行为人仍有
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

不过，如果市民群众在驾驶车辆时发现交通违法行为
的，千万不要在驾驶时用手机采集信息。“对这种行为，我
们不但不会录用其采集的资料，反而要对其驾驶机动车时使
用手机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依法予以处罚。”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杭州交警部门表示，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机
制，旨在树立“文明共建、人人有责”的理念，不断提升杭州
交通文明程度，对实施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对举报
人打击报复等行为的，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据《刑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在查明案情后依法追究违法行为
人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拍客”举报杭州交通违法行为有福利
查证属实的，杭州交警奖励现金

通讯员温萱

本报讯 去年4月，乐清发生一起人伦惨
剧——何某因与妻女感情不和，携刀杀死前
妻和前丈人，并捅伤女儿 （本报曾作报道）。
2 月 29 日下午，温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一审判处何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何某，男，49岁，乐清柳市人。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4月初，被告人何

某因与其妻女即被害人叶某、小何感情不和而
心生怨恨，遂从柳市某商店内购置餐刀一套，
欲伺机杀害妻女。

4 月 20 日，何某与叶某办理了离婚手续，
女儿小何由叶某抚养。4月25日19时许，何某
携带2把餐刀来到叶某父亲老叶的住处，找到
叶某、小何，并与叶某发生冲突。何某先后持
2把餐刀捅刺叶某、小何的腹部等部位。

期间，何某又持刀捅刺前来阻止的老叶胸
部等部位。

叶某、老叶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
定，被害人叶某系右下腹部遭受锐器刺 （戳）
作用致右髂外动脉断裂、右髂外静脉破裂大出
血而死亡；被害人老叶系左下胸部遭受锐器
（单面刃） 刺 （戳） 作用致下腔静脉破裂大出
血而死亡；小何的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

案发当日，被告人何某向公安机关投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因婚姻家庭纠纷，

持械故意非法剥夺其前妻叶某、女儿小何及前
来劝阻的其前丈人老叶生命，致叶某、老叶死
亡，小何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
告人何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
虽能自首且有家属赔偿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
情节，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何某的犯罪行
为造成叶某、老叶的死亡，小何重伤，依法应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何某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属等经济损失共
计87万元。

杀死前妻前丈人

又捅伤女儿

泯灭人性的
男子被判死刑


